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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登政办〔2012〕17 号

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登封市食品安全一票否决制度

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区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各部

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登封市食品安全“一票否决”制度实施办法》已经市人民

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○一二年三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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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封市食品安全一票否决制度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有效防范各类食品安全事故发生，进一步落实食

品安全责任，不断提高全市食品安全保障水平，持续推动食品安

全体系建设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（主席令

第九号）和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食品安全一

票否决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郑政办〔2011〕87 号）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食品安全“一票否决”，是指出现本办法规定的“一

票否决”情形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区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及市

政府有关部门，取消其当年的评先、评优资格；在当季食品安全

绩效考核中，自动降为最后一名；在年度食品安全绩效考核中，

取消其前三名资格。

第三条 食品安全“一票否决”制度适用于我市各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、区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及市政府有关部门。

第四条 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全市食品安全“一票否

决”工作，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食品

安全“一票否决”工作。

第五条 实行食品安全“一票否决”，应遵循实事求是、公

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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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区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及市政

府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:

（一）因监管不到位或工作措施不力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发

生的；

（二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隐瞒不报，或上报不及时（各级各

部门 2小时内向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报告），或弄虚作

假，或处置不力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
（三）辖区内制售伪劣食品窝点、私屠乱宰窝点等半年以上

失察、失控、失管的；

（四）辖区内同一类型食品安全事故连续发生 2次以上，得

不到根本治理的；

（五）被省市有关部门明察暗访发现同一类型食品安全问题

2次以上，没有彻底整改的；

（六）发生媒体及网络通报事件，造成较大负面影响，经查

证属实的；

（七）其他违反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情节严

重的。

第七条 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每季度组织对各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区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及市政府有关部门进行

绩效考核，根据第六条所列情形，提出予以“一票否决”的单位

名单，经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研究决定后，由市政府食品安全

委员会办公室下达《“一票否决”通知书》，同时抄送各相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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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被“一票否决”的部门或单位，由负责其考核的部

门和单位具体执行否决决定。

第九条 受到“一票否决”的部门或单位，对“一票否决”

不服的，可在收到《“一票否决”通知书》5个工作日内向市政府

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书面复议申请，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

会办公室在接到提请复议的要求后，应在5个工作日内复查完毕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规定的否决期时限为一年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主题词：卫生 安全 办法 通知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武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

察院。

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 年 3 月 6 日印发


